
第七課  穿⾦戴銀     學⽣ 阮素⽂ 

看不⾒的「穿⾦戴銀」 

衣服本是為保護⾝體，不受變化無常的天氣所損傷，同時讓⼈有尊嚴地在⼈前
⽣活。 
但有些⼈卻喜以妖豔的、暴露的、與眾不同的⼼態，以衣着來表達他們的品味
或喜好！ 
⼀次在路我看⾒⼀位女⼠扶着⼀位正在⼀拐⼀拐地走路的男⼠。定睛⼀看，那
位男⼠頭髮束了⼀個⼩髪髻（像昔⽇的道⼠），上半⾝穿的是男裝T恤，下半
⾝卻穿着⼀條短裙，腿上穿上絲襪，腳下穿了⼀雙⼜尖⼜⼩的五⼨踭⾼跟鞋。
路過的⼈都以怪異的眼神看着他們！這次不是男扮女裝或女扮男裝啊！這位男
⼠所要表達的是「雌雄同體」（這是我給他的雅號）的訊息！？這下⼦吹的⼜
是什麼風啊？！不禁令我⼼寒！ 

另外，更有不少⼈喜歡在衣着上增添了不少⾦銀⾸飾，以顯示⾃⼰的⾝價和地
位。所以穿⾦戴銀為某⼀些⼈可能是⼗分響往的東⻄。但為我來說，我從來沒
有想過要在⾝上掛上這些所謂值錢的東⻄來招搖。我⼀般以簡樸端莊、⼤⽅得
體的衣着為主。 

年幼時家境清貧，⼩康之家，⾝為長女的我，中學畢業後，沒有想過讀⼤學，
只想多讀⼀年預科，完成整個中學課程。 
畢業後返回⺟校教書，微薄的薪⾦拿了⼀半出來給弟妹交學費，毎⽉所餘無幾
⋯⋯ （甚⾄乎從不會花錢買化妝品。記得我⼆⼗歲時，祖⺟教我化妝，⽤當時
的利是封作唇膏，再塗⼀點在臉上，試了⼀次就怕怕了！）更何況怎會買⾦銀
⾸飾，這些奢侈名貴的東⻄呢！每次路過⾦飾店，眼睛只是瞄⼀瞄⽽已，幸⽽
這些對我沒有多⼤的吸引⼒。眼睛欣賞過了就當是擁有過了，從不渴求這些物
品。 

記得當我準備結婚時，⺟親突然有⼀天說帶我去⾦飾店買⾦飾，我⼼裏確實是
有點⾼興的，不竟要結婚了，總要給⾝體有⼀點裝飾品吧！ 
滿懷喜悅之情，踏着「⼈逢喜事精神爽」的步伐，跟在媽媽的⾝後，走入⾦飾
店。經過⼀番細意的挑選後，選了⼀隻有幾⽚⼩薄⽟的銀⼿鍊、⼀隻細⼩的碎
⽯鑽戒。看看價錢還可以，不太貴。不想令⺟親太花費。怎料⼀切包裝妥當
後，⺟親叫我付款！這⼀下⼦的我很驚愕⋯⋯我毎⽉辛辛苦苦、節衣縮食的儲
備⾦（作為⽇後建立家庭作⽣活費的），被媽媽這⼀句話挪⽤了⼀⼤部份！ 



當時，我內⼼很掙扎，⼜不懂逆⺟親的意，什麼都逆來順受。但我⼼裏⼗分納
悶！我真的絕對不需要這些無謂的東⻄啊！如果媽媽事前跟我說清楚，我是絕
對不會買的！ 
⽽我的夫家也是清貧的家庭，我們都是盡量節省開⽀，兩⼝⼦胼⼿胝⾜的⽣
活。無奈當時經濟環境很差，找不到⼀份合適的⼯作。丈夫只好重返荷蘭⼯
作；⽽我則留港完成我的教師培訓課程，希望畢業後可以讓⽣活過得好⼀些，
丈夫可以回港和我⼀起⽣活。 
也許這是天⽗的旨意，因着⼩產，尚未正式上任，便要辭退了津貼學校的教
席，離開香港，追隨丈夫，移⺠到荷蘭。 
沒想到，荷蘭成了我的第⼆個故鄉，⼀待就四⼗⼋年！我倆在此落地⽣根，⽩
⼿起家，從無到有。⼀切都感恩主的眷顧。我⾃從踏入荷蘭，我沒有離棄過我
的信仰，雖則聽不明⽩他們的語⾔，但我深信天主聽得懂我的！ 
天主賞賜了我三個孩⼦，我也把他們獻給天主，每週主⽇帶着他們上聖堂參與
感恩祭後才回外賣店⼯作。後來丈夫和孩⼦也相繼領洗入教。 

⽽我把⾃⼰所學的在此地與幾位⺟親建立了⼀所中⽂學校，⼀做就是四⼗年。
我⼀直沒有想過⽤此所學校去建立名聲、地位！我只是埋頭苦幹、默默奉獻我
的所長。直到兩年前（七⼗歲）才正式卸下校長⼀職，交與⼀位可信任的老師
繼續秉承學校⼀貫的宗旨——傳揚我國⽂化、培育華⼈⼦弟認識⾃⼰的⺟語。 
四⼗年來抱着⼀個⼼態就是：「橫眉冷眼」千夫指，俯⾸⽢為孺⼦⽜。期間受
過多少挫折和屈辱⋯⋯但深深感受到天主的⼿⼀直在帶領着我、扶持着我。無
論在各種不同的患難與挑戰中眷顧着我，沒有讓我跌倒。我確信，如果我沒有
這個信仰，我恐怕堅持不下去！ 

信仰帶給我不⼀樣的⼈⽣觀、價值觀！讓我穿戴另類的⾦銀珠寶——看不⾒的
穿⾦戴銀，去⾯對我的⽣活：很多時候都會以主的眼去看事物、以主的⼼去
愛、以主的⾔去做。以⾝作則，明證⾃⼰的信仰。 

⽽天主就是要我來荷蘭服務這裏的華⼈。外賣店也為我帶來了很多的機會，為
我佩戴上另類的穿⾦戴銀。讓我只細說⼀兩件的往事： 
有⼀位華⼈朋友，因他有錢，⽣性風流，拈花惹草，終於染上愛滋病。被朋友
兄弟遺棄，逐出家⾨。窮途末路之際，走到我的外賣店求助。當時看到他⾯如
⼟⾊，⾏將就⽊的樣⼦，簡直嚇了⼀⼤跳（當時他沒有告訴我們他染上了愛滋
病，只是說患病⽽已）。我們都於⼼不忍，我讓他住在店舖上⾯的⼀間⼩房
間。女兒和我帶着他上樓，安頓⼀切後才回家。 



但我已⼼中有數，他⼀定要入院治療的。第⼆天帶着他和他的前度女友去⾒他
的家庭醫⽣（我當時有點氣憤為什麼醫⽣不負責任，對⼀個患有重病的⼈置之
不理）。家庭醫⽣才告知我們他患的是愛滋病。 
我當時態度強硬，要求醫⽣寫入院介紹信轉介他去醫院檢查！這位醫⽣還考驗
我的堅持和態度，他不肯立刻給我們寫，他要我們第⼆天早上⼋點來才給我們
寫這入院介紹信。我⼀⼝答應！ 
第⼆天⼋點前我帶着這位患病的朋友和我的翻譯員——女兒⼀起如約到達。醫
⽣無奈給我們寫了！我們拿着信⾺上送他去急症室。急症室的護理⼈員還向我
們細問了很多問題，兜兜轉轉下讓他留院觀察。我和女兒跟着護⼠把他送入病
房，⾺上有醫⽣帶着⼝罩來給他檢查。醫⽣拉開他背後的衣服給我們看，我們
都⼤吃⼀驚：背後有不少⼤⼤⼩⼩的⿊點，原來他患上肺結核病（愛滋病的併
發症），已經很嚴重了！怪不得他的兄弟朋友都把他趕出家⾨⼝。 
及後醫⽣要求凡所有接觸過他的⼈都要照肺。我們⼀家⼈都去照了，幸⽽我們
全家都沒有感染。我們⼀家⼈全都沒有抱怨接待了他、收容了他，反⽽覺得安
⼼：他可以在醫院裏接受各⽅⾯的治療。 
最後，他終於治好了，並且存活⾄今。每次在街上碰到我們，必定很親切的跟
我們打招呼。 
當時我們⼀家積極的配合及參與，讓這位朋友活下來。愛⼼給我們和這位朋友
穿戴上比皇后額菲爾⼠所配戴的⾦飾更華麗、更閃亮、更貴重！ 

另外⼀次，招待了⼀個完全陌⽣的，由澳⾨來荷蘭讀書的學⽣（是⼀個來我店
買過餐的男孩，把他帶來。因為他沒有住宿的地⽅）住在我家兩週。但他卻把
我的儲食物的庫房的摩打弄壞了（臨走之前⼀天我們已千叮萬囑他不可以打開
那庫房的⾨。因為那天我們關⾨，去了南部喝喜酒，直到半夜兩點才回到店
裏，準備帶他回家睡覺。怎料他因為我們留給他的⼀盒飯菜吃不飽，所以他去
打開庫房取東⻄吃，無奈他沒有把⾨關好。當天天氣非常炎熱，三⼗六度。那
摩打⼀直在轉，最後燒了⋯⋯）。 
換⼀個新的摩打差不多要兩千歐元！我當時⼗分沮喪，哭着向兒⼦訴苦。兒⼦
不但沒有怪責我隨便招惹⼀些陌⽣⼈回來，反⽽勸我不要哭，說：錢可以解決
的問題不是問題。並且給錢我去換摩打。 
坦⾔之，那段時間是我經濟最捉襟⾒肘的時候。我深深慶幸有⼀個如此明⽩事
理的孩⼦，為他的媽媽我穿戴上另類的⾦飾！我為我有這樣的⼀個兒⼦⽽驕
傲！他比任何的⾦飾佩戴來得更名貴。 

學校只是⼀份義⼯⼯作，但我仍全⼼投入服務，還有外賣店的⼤⼩事務⋯⋯所
以為我來說，那頭三⼗多年的⽣涯，如果沒有天主的照顧簡直是難以跨越的。



天主為我們配戴上「看不⾒的穿⾦戴銀」！猶記得有⼀位臨終病⼈，我知道他
曾在天主教學校讀過書。於是不惜三度丟下店鋪的⼯作，開⾞去找他，去叩他
的⼼⾨，祈願他能打開⼼⾨迎接主進入他的⼼。皇天不負有⼼⼈，在最後⼀次
的叩⾨中，他願意領洗入教。感謝天主聖神的帶領。最終為這位臨終病⼈，安
詳地披上了無價的⽩衣去⾒天主。 

雖然我們兩個努⼒⼯作，貢獻了⼤半⽣，但仍然是兩袖清風。不過現在的我們
倒樂於，並享受於這種優哉悠哉的退休⽣活！我們雖然⼀無所有，但我們⼀無
所缺！在主內我們充滿恩寵與平安！ 
天主在我六⼗歲那年，給了我⼀個驚喜：⼀直不看重名譽的我，卻突然獲荷蘭
皇室頒授了我騎⼠勳章的名銜；還在我們七⼗歲那年，再為我們錦上添花，讓
我們入住了⼀幢全新興建、最前衞的⼩洋房！孩⼦們更為我們的⼩洋房做裝
修、佈置、買傢俬等等的⼯作，雖然不是美侖美奐的裝飾，但這種清幽雅致的
佈局才是我們所追求的、所響往的！ 

我⼀⽣沒有貴重的⾦銀珠寶陪伴，從來也未嘗試過穿⾦戴銀的機會。但我卻有
最珍貴、最難得的主恩、主愛的陪伴。這是我⼀⽣最⼤的幸福，比什麼⾦銀珠
寶都要貴重！ 

我雖然沒有給我⾃⼰穿⾦戴銀，但我卻為⾃⼰努⼒積聚天上的⾦銀財富！讓我
他⽇能相稱地、堪當地配戴上這些「看不⾒的穿⾦戴銀」參加天上羔⽺的婚
宴！ 

「難道我要放棄屬靈之事，⽽置⾝於物質、罪惡的事情嗎？」這看不⾒的、屬
靈的「穿⾦戴銀」為我此⽣雖然不是寫下不朽之作，但為我此⽣無悔！ 

天主在⼈犯罪後，還給⼈做了⼀件獸⽪的衣服，給⼈穿上。這件獸⽪衣服看似
簡單，但卻鑲嵌着天主無限的愛、對⼈的重視及對⼈的關⼼。為當時的原祖⽗
⺟，這獸⽪是無價的珍寶，也是天主希望⼈披帶着這珍貴的獸⽪時，回憶天主
對⼈的不離不棄的⼤愛，並以這滿溢的恩寵作盔甲，去打這場屬靈的爭戰，以
便⽇後能重回祂的懷抱，重獲樂園中所失去的光榮！ 

天主⼦耶穌基督，祂出⽣時是赤裸裸的，祂在⼗字架上時也是赤裸裸的，但祂
以天地為衣、以仁愛為帶，給所有受造物重新建立了⼀個牢不可破的家——天
家。主耶穌⼀⽣所穿戴的都是簡樸衣服，但祂卻以祂的體⾎為我們穿戴上⾦銀
珠寶，好使那些跟隨祂的⼈，信賴祂的我們，在祂的引領下以「相稱的禮服」
進入祂天國的盛宴！ 



⼈⼀⽇未脫離「衣服」，仍是俗世⾝，⼈要等待脫去此「衣服」⽽進入永⽣。
（格後5:2-4）


